
香港製造食品
進入內地市場的便利通關安排



背景

◆環境及生態局與國家海關總署於2023年11月27日
在香港簽署《輸內地香港製造食品安全監管及口
岸便利通關合作協議》，以縮短清關所需時間，
進一步保障香港輸往內地食品的安全，以促進貿
易便利化。

◆便利通關安排，已於2024年5月21日推出

◆內地海關對需抽樣檢驗的食品，抽樣後直接放
行，無需等待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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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的香港製造食品

◆飲料及冷凍飲品（不包括含酒精類及奶類飲品）

◆餅乾、糕點、麵包

◆糖果、巧克力（包括巧克力、代可可脂巧克力及
其製品）

◆麵食（不含肉類成分）

◆調味料（經過研磨）

◆茶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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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的內地口岸

◆深圳海關轄區口岸

◆拱北海關轄區口岸

◆黃埔海關轄區口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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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持有由食物環境衞生署簽發的有效食物製造廠牌照

◆食品須於上述列明的食物製造廠內製造

◆食物製造廠具備獲認證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統，即
ISO22000或HACCP證書

◆食品符合國家標準及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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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便利通關准許」審核條件包括



1
•食品生產商經網上或提交紙本表格向食安中心申請「便利通關
准許」

2
•食安中心進行初步審核，確認符合基本申請條件後，接納申請

3
•食品生產商提交申請文件，包括由第三方認可機構於最近6個
月內發出的食品檢測證明書連同相關檢測報告

4 •確認符合要求後，食安中心向食品生產商發出「便利通關准許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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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利通關安排的操作流程



5
•食品生產商以「便利通關准許」按食品批次向食安中心申請
「動物製食品衞生證書」或「食物檢查證書」

6
•食安中心向食品生產商發出「動物製食品衞生證書」或「食
物檢查證書」

7
•食品生產商為食品批次報關及清關（須附有相關證書，包括
「CEPA原產地證書」）

•食品若需接受內地海關抽樣，在抽樣後可直接放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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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利通關安排的操作流程



◆內地海關對食品批次進行查驗及抽樣

◆對實地查驗無異常且需抽樣的食品，抽樣後直接放行，
無需等待結果

注意事項

◆食品生產商須確保食品輸內地前，相關的食物製造廠已
獲得國家海關總署註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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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經便利通關安排在內地清關



◆獲發便利通關准許後，食品生產商須為每生產批次食
品申請「食物檢查證書」

◆食品生產商亦可以按機制申請「食物檢查證書」的官
方確認副本 (下稱「確認副本」)

◆同一生產期生產的食品，可以「確認副本」分多個運
輸批次，輸往內地發給同一收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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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檢查證書及
食物檢查證書確認副本



◆食安中心網站詳列申請指引

◆專用申請表格

◆提供網上申請服務

◆舉辦簡報會及業界諮詢論壇講解有
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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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界支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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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安中心網站詳列申請指引



謝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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